
《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评价通用要求》解读

《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评价通用要求》（DB4403/T 406—2023）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发布，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主要内容解读如

下：

一、编制背景

食用农产品上市期短，食用农产品的安全监管需要高效、简便的监管技术，

因此食品快速检测是基层农产品安全监管不可缺少的技术手段。《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中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品进行抽查检测，支持并肯定了快速检

测技术在食品安全抽检中的地位。2022 年最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采用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认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抽查检测。抽查检测结果确定有关农产品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可以作

为行政处罚的证据。”随着该部法律的出台，快速检测将在“从农田到餐桌”全

链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3 年 1 月发布

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使用意见的通知》对食用农产品、散装

食品、餐饮食品、现场制售食品等快速检测工作作出进一步的规范，要求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应对食品快检机构严格监督检查。

从 2016 年起，广东省政府将全省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纳入“十件

民生实事”强力推进。深圳市自 2018 年起，将食品安全检测“一街一车一室”

项目纳入深圳市食品安全战略项目重点推进，在全国率先建成了覆盖全市 76 个

街道的食品安全快检“一街一车一室”，将食品安全预警前移，变事后监管为事

前预警，全力保障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食品安全。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快速检测行业健康发展，2018 年起，广东省出台了《规

范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粤食药监办科〔2017〕672 号）和《规范

食品快速检测产品使用管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680 号）。期间，

深圳市也先后出台了《深圳市食品安全“一街道一快检车一快检室”运行管理制



度》（深食药安办〔2018〕36 号）、《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食品

安全初步筛查管理规定（试行）》（深市质规[2018]11 号）、《深圳市食品安

全“一街一车一室”质量监督管理方案》（深食药安办〔2018〕92 号）、《深

圳市食品安全“一街一车一室”抽样检测和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深食药安办〔2019〕

11 号）等，对全市 74 个快检室和 74 辆快检车的运营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人

员、车辆、管理体系、抽样检测、阳性样品结果后处理等管理要求。2020 年，

深圳市发布并实施了地方标准《食品快速检测质量控制指南》《食品快速检测实

验室技术要求》《食品快速检测车技术要求》《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对食品快速检测质量控制、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和食品快速检测车运营、食品快

速检测产品等做出了具体技术要求，进一步提升了深圳市食品快速检测行业发展

质量。

二、目的和意义

目前我国食品快速检测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因缺乏相关配套规定未

能进行有效监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许多问题。一是标准体系建设缺位，市

场竞争无序。目前可查询到的快速检测的国家标准少之又少，标龄长，不合适现

在的快速检测技术。近年来，随着快速检测在市场监管的应用，市场监管总局逐

渐重视快速检测的应用与方法的研究，主要下发了规范快速检测工作的指导意见，

并发布了快速检测方法 40 项。但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相比而言，无论是从工作

规范到检测方法，快速检测仍处于起步阶段，标准体系建设缺位。快速检测产品

无标准可依，检测服务机构无标准约束，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检测质量都处于鱼

龙混杂的阶段，快检的工作成效难以发挥最大化。二是快检机构服务能力评价缺

位，部分检测如同虚设。由于缺乏相应的能力评价体系约束，对快检服务机构无

资质要求，存在从业门槛低，管理不完善、从业人员素质低、低价恶性竞争的普

遍现象，快检工作质量难以保证，甚至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三是快检产品评价

机制缺位，产品质量难以保障。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快速检测方

法，同时发布快检方法的评价规范，但由于快速检测技术与传统的检测方法相比，

检测方法与检测产品往往是有机整体，无法简单分割，脱离快检产品这一载体开

展快检方法评价存在很大争议；目前由于开展评价的产品种类有限，无法满足快



检工作的需要。生产企业抓住监管漏洞，以次充好，使检测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市场竞争无序，影响快速检测产品行业生态圈。

诸如此引起的“恶性竞争严重”“创新投入不足”“散而不强”“管理不规

范”等问题，已经引起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重视。目前，深圳市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已经对食品快速检测机构开展监督检查和服务能力评价，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快

检承检机构及时纠正纠偏，但在开展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评价的过程中，尚未

建立科学、统一的服务能力评价标准。深圳市地方标准《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

评价通用要求》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快检服务机构的资质认定和能力评

价缺失问题。

《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评价通用要求》依托深圳市食品快速检测服务实际，

结合深圳市对食品快速检测的现行规定要求，统一了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评价

的标准，在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评价涉及的机构、人员、场所环境、设备设施、

管理体系和其他方面制定了规范性技术要求，形成统一评价尺度，技术支撑监管

部门对食品快速检测行业的监督工作，对夯实食品快速检测机构落实主体责任，

强化食品快速检测系统性监管，规范食品快速检测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内容

《食品快速检测服务能力评价通用要求》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资源要求、服务过程要求。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提供食品（含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服务的机构开展食品快

检服务能力评价时，在资源和服务过程方面的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提供食品快速检测服务的机构的服务能力评价，

也适用于提供食品快速检测服务的机构的自我评价。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DB4403/T 93 食品快速检测质量控制指南

DB4403/T 94 食品快速检测车通用要求

DB4403/T 95 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通用要求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四）资源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对食品快检机构进行服务能力评价时，在机构、管理体系、人

员、设施（场所）环境要求、仪器设备、食品快检产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要求。

（五）服务过程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对食品快检机构进行服务能力评价时，在合同和工作方案、抽

样、样品管理、检测、结果、结果质量控制、科普宣传、记录、标准化建设、数

字化服务的要求。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为深圳市计量质量检

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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